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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德：股改驱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中共旌德县委 

近年来，旌德县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支撑，变资源为

资产、资金为股金、农民为股东，探索实行了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并在全省率先整县推进，走出了一条

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2015 年以来，全县 68 个村（社区）中，由原来集体经济收人空白村 28 个

减少到 8个，有 55个村（社区）拥有经营性收人，累计达 285.66万元，同比增幅 32.6％。 

“调研＋试点”，设定发展路径。 

县委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充分发挥党组织凝聚与带领作用，积极探索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建立基层党建及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联系点制度，县四大班子领导分赴各联系点开展基层党建及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调研 98

次。综合调研情况，结合党建目标任务，制发《旌德县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意见》，对目标任务、发展路径、运营机

制、保障措施做出具体安排；组织考察团赴重庆九龙坡区大盐村考察学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借鉴外地成功做法；县

深改领导小组专题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立足旌德农村集体资产沉积严重、经营效率不高的实

际，统筹谋划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办法。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旌德县确定在白地镇高甲村、三溪镇三溪社区和路西村三个

村先行开展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三个试点村分别以集体林场林权人股、集体资产与社会资本融合形成子公司、整合

美好乡村建设成果委托经营的不同形式，进行股改和公司运营，顺利实现集体和农民增收，三村集体经济收益均超过 5 万元，

其中路西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 20万元。通过试点提振改革信心，2016年，经省农委同意，旌德县率先在全省整县推进农村

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将该项工作列为今年县委《党建工作意见》的三项重点任务之一及县委书记的党建领办

项目，并纳人党建项目列表每月进行调度，建立“重点抓、抓重点”的推进机制，全县上下朝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个目

标精准发力。 

“股份＋合作”，明确改革主体。 

按照县委“领”、乡镇“引”、村级“动”模式，确定农村股改“四步走”。整个过程坚持“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按照支部

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决议程序规范进行，村级党组织做到步步牵引、层层把关，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成

立清产核资小组，逐项盘清村集体资产，并向村民公示。严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时要求的“四个不能”底线，对已经分到

户和分到村民组、自然村的资产，不纳人清产核资范围。根据村民自治原则，在表决程序到位，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

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股权终身不变的管理方式。同时根据各村不同情况采

取单一人口股、“农龄股＋人口股”等多种股权设置方式。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公司制经营，为解决股东设置不能违背松司斟规定，

该县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自然村或村民组为单位，以村民量化到户的集体资产股权出资，成立合作社，再由各个合作

社为股东共同发起成立集体经济公司。 

“公平＋效率”，创新经营模式。 

创新实行“母公司＋子公司”运作模式，运用“三变”将市场机制和资本运作模式引人农村，将村集体、村民和企业利益

紧密链接，形成了工农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生态，有效激发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变“输血式”到“造血式”转变。集

体经济有了稳定收入来源，村级公共支出有了资金保障，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整个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走在

前沿，切实起到引领、把关、推动作用。母公司除集体资产的发包、租赁以及简单经营外，不得独立经营，只能通过招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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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能人、扶持双创等方式，以集体资产或资金出资人股，和民营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注册成立子公司。子公司由民营主体

控股经营，母公司不控股、不运营，只负责日常监督、收取分红和分配收益。此举从源头上解决了村两委经营人才不足、激励

约束制度不配套、贪污腐败问题滋生等问题。集体资产人股子公司，实现“资源变资产”。如白地镇洋川村，以闲置荒芜的小学

校舍出资，与客商共同成立子公司，生产红木家具，集体经济公司每年保底收益达 3 万元。将扶持基金和上级项目资金人股子

公司，实现“资金变股金”。村民将自有资产、闲置资金人股子公司，实现“农民变股民”。如蔡家桥镇凡村，将 110 余亩集体

山场发包给桐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种植香框，当地 5户村民也以自己的 20余亩林权人股该合作社，成为村集体经济公司和合作

社的双重股民。集体经济公司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按照“偿还集体债务、美丽乡村建设管养维护、村干部绩效工资、基础

设施建设、村民分红”的先后顺序，负责支配集体经济收益，真正做到保障公共支出，带动村民增收，从而进一步增强村级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油门＋刹车”，确保改革成效。 

县委从多方面进行力量扶持，“一脚踩油门”，增强改革内生动力；同时，强化内外监管，“一脚踩刹车”，确保改革规范推

进。发展途径上，鼓励集体经济、美丽乡村、全域旅游融合发展，采取“盘活资产、发包租赁”、“主动作为、简单自营”、“找

准项目、入股经营”等形式，一村一策搞改革促增收，实现以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作为全域旅游景点，为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持续

稳定收人，再反哺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资金政策上，设立总额为 1000万元的扶持村级集体发展专项基金；整合美丽乡村建设、

扶贫、选派等各类资金 2000余万元转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返乡创业又缺乏资金的优秀年轻人，集体母公司通过注资、助力

等方式，帮助他们回乡创业；完善县直单位联系村（社区）制度，83个县直单位对 68个村（社区）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精准帮

扶。人员力量上，围绕发展配班子，结合换届把肯奉献、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选进村级班子，并鼓励村干部以子公司形

式带头致富，实现“双培双带”，目前，全县村两委干部中致富带头人 184名、占 63％。完善集体经济公司内部监督，设立董事

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村民代表组成，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集体决定；监事会严格履行章程中明确的监督义务，既监督母公

司本身，也在不干涉子公司运营的前提下监督子公司。加强乡镇监督，全县 10个乡镇、68个村（社区）全部实行“村账乡管”，

集体经济公司账务由所在乡镇“三资”中心统一代理，并接受“三资”中心监管。强化县级监督，县农委和财政部门作为业务

主管部门加大对集体经济公司的业务指导、财务监督。 


